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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金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发科技”）、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毅昌投资”）、合肥江淮毅昌汽车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淮毅昌”）、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金富恒”）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2025年度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5亿

元。 

公司于2025年3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

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宁红涛先生、熊海涛女士、任雪峰先生对此议

案回避表决，关联监事王建钧先生、陈乃德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该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上述关联交易的有效期自202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

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5 年度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金发

科技 

采购商

品 
市场原则 17,200 1,640.91  10,608.38 

江淮

毅昌 

采购商

品 
市场原则 12,000 1,695.38  4,702.59 

高金

富恒 

采购商

品 
市场原则 100 0.26  18.3 

小计    29,300 3,336.55  15,329.27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金发

科技 

销售商

品 
市场原则 500 25.58  89.93 

江淮

毅昌 

销售商

品 
市场原则 5,000 615.82  2,781.04 

高金

富恒 

销售商

品 
市场原则 100 8.58  57.58 

小计    5,600 649.98  2,928.55  

资金拆借 
毅昌

投资 

资金拆

借 
市场原则 2,500 2,500 2,500 

小计    2,500 2,500 2,500 

租赁 
江淮

毅昌 

租赁厂

房 
市场原则 600 93.96  511.29 

小计    600 93.96  511.29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

露

日

期

及

索

引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 

金发科

技 

购买产

品、商

品 

10,608.38  8,000.00 4.46% 32.60% 
注

1 

江淮毅

昌 

购买产

品、商

品 

4,702.59  6,000.00 1.98% -21.62% 
注

1 

高金富

恒 

购买产

品、商

品 

18.30  100 0.01% -81.70% 
注

1 

广东省

天行健

新材料

股份有

限公司 

购买产

品、商

品 

9.65  500 0.0041% -98.07% 
注

1 

小计   15,338.92  14,600.00 6.45% 5.06%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 

金发科

技 

销售产

品、商

品 

89.93  500.00 0.03% -82.01% 
注

1 

江淮毅

昌 

销售产

品、商

品 

2,781.04  4,000.00 1.04% -30.47% 
注

1 

高金富 销售产 57.58  200 0.02% -71.21% 注



恒 品、商

品 

1 

小计   2,928.55  4,700.00 1.09% -37.69%  

资金拆借 
毅昌投

资 

资金拆

借 
2,500.00  2,500.00 0.93% 0.00% 

注

1 

小计   2,500.00  2,500.00 0.93% 0.00%  

租赁厂房 

江淮毅

昌 

租赁厂

房 
511.29  600 34.21% -14.79% 

注

1 

高金富

恒 

租赁厂

房 
0.00  200.00 0.00% -100.00% 

注

1 

小计   511.29  800.00 34.21% -36.0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主要原因为： 

①公司业务转型，公司采购原材料类型变化，向关联方采购

金额有所增加。 

②向金发销售医疗相关产品金额因金发业务调整有所减少，

向江淮毅昌销售下降因江淮毅昌产能变更导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

核合法合规，对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符

合市场行情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已发生的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法律、法规

的规定。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市

场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注 1:2024 年 3 月 15 日，巨潮资讯网《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17）。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2,636,612,697 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33 号 

法定代表人：陈平绪 

公司经营范围：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

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医用包装

材料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贸易经纪；国内贸易代理；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生物基材

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海绵制品

制造；海绵制品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

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非金属废料和碎屑

加工处理；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工程和

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发酵

过程优化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发；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

发；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日用化工专用设备制造；文化、办公用设

备制造；金属制品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物业管理；

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计量技术服务；数字技术服务；通用设备



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

造）；包装专用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装卸搬运；创业投资（限

投资未上市企业）；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酒店管理；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科

技中介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

工程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餐饮服务。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金发科技总资产为

64,583,728,078.40 元 ，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为

17,410,456,180.83 元 ， 2024 年 前 三 季 度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40,464,582,417.02 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5,153,999.07 元。 

2.关联关系 

熊海涛女士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副董事长，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宁红涛先生任公司董事长，为公司关联自然人。熊海涛女士及其一致

行动人持有金发科技 5%以上股份，宁红涛先生为金发科技董事，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金发科技为公司关联法

人，公司与金发科技及其控制的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金发科技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二）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萝岗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29

号 202 房 

法定代表人：李南京 

公司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不含证券、

期货）。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毅昌投资总资产为

120,387,290.78 元，净资产为 93,672,665.37 元，2024 年主营业务收入

0 元，净利润 820,051.45 元。 

2.关联关系 

任雪峰先生任公司副董事长，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同时任雪峰先

生任毅昌投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毅昌投资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毅昌投资及其控制的公司构成关联

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毅昌投资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三）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38,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丰路 31 号 G1 栋 1018 房 



法定代表人：熊海涛 

公司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企业

管理；酒店管理；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餐饮管

理；大数据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

技术研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咨询策划

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创业空间服务；物业服务评估；

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停车场服务；汽车租赁；科技中介服务；科普

宣传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高金富恒总资产为

17,829,709,337.76 元，净资产为 7,581,653,270.62 元，2024 年前三季

度营业收入为 6,221,754,994.47 元，净利润为 304,577,571.06 元。 

2.关联关系 

熊海涛女士为公司副董事长，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同时，熊海涛

女士为高金富恒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高金富恒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高金富恒及其控制的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高金富恒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四）合肥江淮毅昌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吴山镇车左路与杨庙路交叉口 

法定代表人：王军 

经营范围：汽车注塑件、涂装件研发、加工、销售；汽车零配件

（除发动机）销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已经审计），江淮毅昌总资产为

229,715,277.16 元，净资产为 97,270,512.02 元，2024 年主营业务收入

为 213,109,086.16 元，净利润 1,106,499.04 元。 

2.关联关系 

公司的董事长宁红涛先生担任江淮毅昌的副董事长，公司的副董

事长任雪峰先生担任江淮毅昌的董事，公司的监事陈乃德担任江淮毅

昌的总经理，公司的监事王建钧担任江淮毅昌的监事，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江淮毅昌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

江淮毅昌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江淮毅昌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依据是以市场

化为原则，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结合实际成本等因素

确定价格，并签订相关合同或协议，交易公平合理，对公司及全体股



东是有利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关联交易均根据交易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根据交易

双方平等协商的进展及时签署具体合同。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均是在正常的经营活动过程中产

生的，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有利于公司

进一步拓展销售范围，降低采购成本，保持双方之间优势互补，同时

将保证公司正常稳定的经营，确保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公司日常的

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到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

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

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

前已经 2025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

意该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金额存

在差异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对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及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二）公司 2025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商业

交易行为，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相符合。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

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对相



关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至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决议。 

（二）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决议。 

（三）2025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2 日 


